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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构建医保体系下我国商业健康险的长期发展
——基于商保目录标准制定视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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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正趋向老龄化发展形式，医保基金的支出相当庞大，压力倍增，而商业保险必将成为解决居民

多样化健康服务需求的解决方案。随着商业健康保险的日趋完善，人们对商业保险的认可度必然会越来越高，会呈

现可持续性上升状态，当然，商业保险的管理要不断向精细化管理方向发展，优化各方管理。国内外经验证实，包

括药品目录在内的各种目录管理制度是完善健康险产品管理的有效手段。因此，本文将以药品目录为基础，在总结

国际目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未来目录中可以设定的标准和形式，以充分发挥目录在将来的重要价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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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tending to the aging development form, the expenditure on medical insurance funds is quite 

huge, the pressure is multiplying, and commercial insurance will become the solution to solve the diversified health service 

needs of resident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commercial health insurance, people's recognition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is 

bound to be higher and higher, and it will show a sustainable rise. Of course, the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towards fine management and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all parties.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has 

proved that all kinds of catalog management systems including drug catalogs are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health insurance product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tandards and forms that can be set in the future catalog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talog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e catalo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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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按照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保基本、广覆盖”的模式，

我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体系已渐趋完善，并

已基本实现全覆盖。当前，我国民众的医疗保险需求已

呈现多样化状态，而基本医疗保险和保障地提升范畴有

限，则商业化保险成为了满足居民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

的重要途径 [1]。

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还存在不少不易解决的地方。

其中之一是保险业与医疗医药业结构之间存在分裂现象，

这导致了健康保险，特别是报销健康保险，在覆盖范围、

被保险人满意度和产品可用性方面，及可持续性方面，

仍需要提高和优化。同时，我国商业保险公司的医疗费

用管理能力和把控能力不强，产品的可持续性不够。一

方面，在基层医疗保险和多层次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

况下，商业医疗保险支付的潜力不足；另一方面，在病

源充足的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级医院的背景下，商业保

险公司的议价能力有限，很大程度上难以建立医院医疗

行为和医疗费用的深层次合作体系 [2]。

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商业健康保险

应立足于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环节，更加关注非集中采

购但群众又有需求的药品。为满足基本医保报销范畴之

外和日益多样化的差异性医疗健康保险的要求，还需要

进一步明确人们的需求和医疗健康保险的界限，确保对

可能产生高额医疗费用的人群、疾病类型和费用构成的

保障进行明确匹配 [3]。

一、商保目录建立的国际经验

（一）各国商业健康险的定位和对药品的保障类型

每个国家对“医疗保险 - 商业保险”的定位并不一

样，这样就决定了每个国家的商业保险的发展范围和保

障内容也有区别，这样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商业保险

目录的基本模式。因此，分析主要国家的商业保险目录，

首先要分析不同国家商业保险的定位，并熟悉这个国家

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模式。

1. 社商定位

不同国家社会统筹保险制度的差异和社会保障覆盖

的人群范围决定了商业健康保险人群有两种不同形式的

定位。一是商业保险人群已经享受这个国家的公共医疗

或社会保险。在这种情况下，该国主要由社会统筹保险

或公费医疗保健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保险将主要

定位在社会统筹保险领域补充或扩大范围。二是商业保

险人群不同时使用社会保险。社会统筹保险只覆盖特定

人群，商业保险是对某个群体的补充（如美国），或者商

业保险和社会统筹保险在法律上覆盖不同的人群（如德

国的高收入人群）。

从商业保险目录来看，替代型与补充型的区别在于，

对于补充型商业保险，需要考虑基于社保覆盖范围的衔

接，探索商业保险的补充形式和定位；谈到替代性商业

保险对社会统筹保险的“替代”作用，不一定要考虑到

社会统筹保险的覆盖范围来做关联，但一般需要更好地

设计其保障责任，要比社保更具有优越性。

商业健康保险主要想到替代几天和补充性的作用，

在国际上也普遍用到这种两种模式。美国和德国替代型

较为常见，补充型则是国民自愿购买 [4]。而新加坡，则

对商业保险的保障范畴予以了明确 [5]。而在英国和澳大

利亚，则将商业保险确定为社保外的药品、新技术、优

质服务、服务类型多元化为商业保险范畴 [6]。而荷兰和

日本主要因为医疗服务几乎涵盖了社会统筹保险内的所

有药物，商业保险只是起到补充作用 [7]。事实上，由于

商业保险的多样性，商业健康保险在上述许多国家并不

以单一形式为主，而是既有替代类型，也有补充类型。

不同类型的补充主要以当地社会统筹保险主要模式和社

会统筹保险覆盖范畴，商业保险只是在社会统筹保险的

边界外探索可以进行补充的空间。

2. 社保目录的模式以及社保对于药品的覆盖范围

国外社会统筹保险目录通常有药物覆盖正面清单

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往往可以理解为类似于我国医疗

保险目录的准入制度，比如美国、澳大利亚的 Medicare 

Party。获得肯定清单的国家通常有明确的药物准入制度，

例如批准。系统、谈判系统等负面清单常见于英国、德

国等国家，排除法是主要方法。一是排除药品种类。例

如，仅适用于症状轻微的药品、无用药品、保健药品和

大部分非处方药品列入负面清单，不予退还；二是排除

特定药品，新销售药品从卫生经济学等方面进行评价，

性价比较低的药品列入医保负面清单，不予退还；或医

保“灰名单”，只针对特定疾病退还。

德国、荷兰等国家在药品保障方面几乎做到了全覆

盖，只有部分疗效不能确定的草药列为负面清单，其它

药品都纳入了医疗保险报销范畴。在英国、澳大利亚这

样的典型国家，社保目录覆盖了绝大部分药品，但有少

量药品因性价比等方面的原因处于医保准入阶段，因此

被列为“负面清单”。基于此，社会统筹保险在药品覆盖

方面还存在较小的空间，这样也为商业保险的药品保障

提供了可提升空间。

（二）各国商保目录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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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保目录的主要建立主体和形式

一是保险业统一目录。德国是这方面较突出的国家

国。德国私人健康保险协会（PKV）代表各商业健康保

险公司的共同利益，是通过代表会员公司参与到谈判药

品价格而逐渐形成的商业保险目录。

其次，政府 / 行业协会为某些商业保险制定目录或

指南。例如，新加坡政府对附属于医疗保险的补充型商

业保险知识产权的保护责任进行了统一规定。新加坡七

家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经营的 IP 保险，保障义务基本一

致，目录也相应一致。产品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理赔

时间等服务上。美国的医疗保险，其基本层次由 PartA 和

PartB A 部分政府管理，并针对住院药物进行特定承保；

Part D 是由保险公司管理的处方药承保计划，向保险公司

支付额外费用购买，但由于是 Medicare 的一部分，联邦

政府对 Medicare 的药品目录有着明确界定。但是，对于

新加坡和美国政府引导型保险以外的中高端市场化保险

产品，目录的创建权在于保险公司自身的产品设计，政

府 / 行业协会并不进行统一性的管理。

三是保险公司根据保险产品创建自己的药品目录，

这是最常见的形式，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商业保险

都是以保险公司的自主产品为基础进行设计目标。除了

雇主保险等纯商业保险，公司还将目录的制作权委托给

药品福利管理（PBM）公司来进行专业设计。

2. 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的作用

大多数商业保险目录中都存在负面清单，排除了不

合规的药物类型，这部分一般是疗效不稳定定、性价比

不高、部分草药等，或者是药物名称（通常由 Pharmaco 

Economics 评估）上进行了排除。有些目录也有正面清

单，比负面清单做得更为详细。建立正面清单有两种形

式。一种是定义覆盖范围，即只有正面清单上的药物可

以退还；另一种是对药品的使用施加一定的限制，即正

面清单上的药品往往需要二次审批，对申请流程的具体

限制，具体的支付比例等，即使清单外的药品，不是负

面清单的也可报销。基于此方面的正面清单通常用于管

理特定药物和新技术的使用，同时保证参保人员对清单

外的部分普通药品的药品需求或者特定疾病方面的治疗

需求。

二、商保目录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目录建立的必要性及动因

主要国家的商业保险目录，鉴于建立商业健康保险

的需要，若有药品保障的需求和空间，在长时间的发展

过后，不同的商业保险产品会有不同的商业保险目录等

药物清单形式。虽然我国未来的药品医保覆盖面会继续

增加，但从医保资金的可持续性来看，未来的医保药品

覆盖面还是会存在一定差距的。尤其体现在高价值药品、

高价值消费品、集中采购的高价名牌药、数字治疗等创

新医疗器械、诊疗技术等诸多方面。

基于建立商业保险目录的目标和价值，主要体现在

药品价格谈判和保险精细化管理两个方面。相比之下，

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特别是费用高昂的医疗保险，还

处于起步阶段，短期内议价药价的体量和能力还不足。

因此，当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在短时间内应构建商业保

险精细化服务目标，以目录的方式，促进我国商业健康

保险的长足发展，让产品逐步升有，服务更为精细化。

（二）目录建立的时机

从国际经验来看，比较之下，随着我国医保待遇清

单政策的实施，商业保险实际上在相对明确的保障范畴

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外还存在升级空间，所以目

前的阶段是商业健康保险在大范围之内创建目录的最好

时期 [10]。

（三）目录的主要形式

从国际经验看，商业保险目录，特别是正面清单，

具有较为精细、全面的目录管理形式。

首先，目录中的药品很多。美国和英国的药品清单

上有 1000 多种药品。药物数量越多，被保险人的覆盖范

围就越全面。现阶段，国际上关键保险产品的药品目录

大大超过了我国的参保药品数量。但是，这么多药品的

覆盖范围，有赖于严格完善的保险管理制度和药品服务

体系。

二是目录药品种类更加全面。商业保险目录中出现

大量药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商业保险目录包含的药品

非常全面。首先，从诊断和治疗方法上看，药品清单可

能包括门诊药品和住院药品；二是从药品种类来看，处

方药种类繁多，需求量大，且独具特色。肿瘤药物和慢

性病药物。除了医疗器械、数字治疗等一些创新疗法和

技术外，许多药物往往包含多个不同名称的品牌药和仿

制药，并为被保险人设定不一样的报销比例或价格，可

让参保人和保险公司进行挑选。

三是目录的精细化管理方式有几种。从国际经验看，

《商业保险细化目录》不仅是药品报销范围内的清单，

而且在使用过程、预申请、分类报销比例等方面对清单

上的几乎每一种药品都进行了限制或管理。相比之下，

我国目前大部分商业保险目录都限制了报销药品的范围，

没有进一步细化的管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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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相比，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补充正面清单。

在商业保险公司的谈判能力和管控能力提升上去后，可

逐渐构建全面的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式正面清单。

（四）目录的遴选机制

从国际经验来看，商业保险目录的建立过程中，往

往会涉及到较为明确的药物经济学或医药价值评价体系，

因此针对商业保险产品的定位、医药产业链合作状况等

进行了创设，形成了综合性的商保目录 [10]。这种机制既

可以影响新药的价格，也可以影响商业保险的准入。对

比之下，我国商业保险目录遴选过程太过简单，没有形

成明确的规则和完善的模式。

（五）商保目录需要一定层次的标准化与统一性

鉴于商业保险的规模化发展和目录成本的困难，即

使是保险公司完全市场化的商业健康保险，商业保险目

录也具备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和统一性，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保险业统一目录的形式是强制性的。从国际经验来

看，这体现在行业的统一目录，某些产品类型的统一

目录（例如，与社保挂钩的保险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统

一），保险公司内部或保险公司之间，在具体范围内也会

出现各种形式的规范化。这主要是由商业保险业的现状

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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